关于做好2024-2025学年第2学期本科生学业预警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（学院）：

根据《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、《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》（浙音〔2025〕60号），现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计上学期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的学生名单（详见附件一：预警操作流程）。第一次出现在一学期中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的，给予学业警诫，由系（学院）审核、签发“学业警诫告知书”（详见样表1）；第二次出现的，给予退学预警，由系（学院）审核后报教务处签发“退学预警告知书”（详见样表2）；第三次出现的，予以退学处理，由系（学院）审核后报教务处签发“预退学告知书”（详见样表3）。
二、各类告知书一式四份，一份给学生，一份通知到学生家长，一份给系（学院）辅导员，一份留存系（院）办公室。并填写学业预警汇总表（详见样表4），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三、对收到学业预警告知书的学生，各系（院）党政负责人、教务员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专业教师与学生谈话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学生学业帮扶和教育工作，并填写《浙江音乐学院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》（详见样表5）。帮助学生做好详细学习计划，指导学生对学习进行自我监控，关心和督促学生学习，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。

四、以上工作于10月15日前完成。
样表1、2、3：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告知书

样表4：浙江音乐学院学业预警汇总表

样表5：浙江音乐学院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
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9日

样表1：
学业警诫告知书
学生***，性别：* ，学号********，***系（院），*** 专业 **   班。

经查实，该生****—****学年第*学期应修学分为* 学分，实际修得仅 * 学分。根据《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》第五条“学业预警按警示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学业警诫、退学预警、 退学。学生在一个学期中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的，第一次出现，给予学业警诫；第二次出现，给予退学预警；第三次出现，给予退学处理”的规定，现给予***同学学业警诫。希望学生引起重视， 抓好学业。若再次出现一学期中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，将给予退学预警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音乐学院***系（学院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签收人： 

签收日期：
样表2：
退学预警告知书
学生***，性别*，学号*******，***系（院），*****专业****班。

经查实，该生*****-*****学年第*学期应修学分为 **  学分，实际修得仅 *学分；*****—****学年第*学期应修学分为 *学分，实际修得仅 * 学分。根据《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》第五条“学业预警按警示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学业警诫、退学预警、 退学。学生在一个学期中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的，第一次出现，给予学业警诫；第二次出现，给予退学预警；第三次出现，给予退学处理”的规定，现给予***同学退学预警。

希望学生和家长引起重视， 抓好学业。若再次出现一学期中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，将给予退学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音乐学院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签收人： 

签收日期：
样表3：
预退学告知书
学生***，性别：* ，学号*****，***系（院），*****专业 ** 班。

经查实，该生****—****学年第*学期应修学分为 *学分，实际修得仅* 学分；****—****学年第*学期应修学分为* 学分，实际修得仅*  学分；****—****学年第一学期应修学分为*学分，实际修得仅*学分。根据《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》第五条“学业预警按警示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学业警诫、退学预警、 退学。学生在一个学期中修得学分数≤12 学分的，第一次出现，给予学业警诫；第二次出现，给予退学预警；第三次出现，给予退学处理”的规定，将给予**同学退学处理。

如有异议，请该生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

所在系院提出陈述和申辩。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音乐学院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签收人： 

签收日期：
样表4

浙江音乐学院2024-2025学年第2学期学业预警汇总表

系（学院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序号
	专业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学业预警结论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系（学院）负责人签字：

备注：此表于10月15日前报教务处备案。(纸质稿签字盖章交至教务处，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806697730@qq.com)

样表5：   

浙江音乐学院学业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
	学  号
	
	姓  名
	
	班  级
	

	系（院）
	
	专  业
	
	电话
	

	学业预警类型
	
	谈话地点
	

	学业预警原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谈话内容记录：

谈话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本人知晓并承认以上事实，承诺接下来认真学习，否则自行承担相应后果。 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